
关于对市信访办WS12002104292199号

庞天辰关于“对空港经济区的公交车提出相关建议”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回复

庞天辰您好：

您关于“对空港经济区的公交车提出相关建议”的信访事项，我局领导十分重视，责成有关部门办理，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： 

关于691路、692路、663路、664路车辆限速问题，为有效防范各类安全行车事故发生，公司执行安全行车“三规范”等相关要求，通过路口车速不得高于20km/h。在执行路口车速标准时，因每条线路行经区域不同、路口较多、距离较近等，造成车辆频繁降速，致使个别线路车速整体下降。目前公司已深入691路、692路、663路、664路4条线路所在车队，对路口车速标准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重新宣贯，同时通过观看车载监控视频，进一步分析时间、路况、车速和客流等因素，针对此问题进行专项研究制定整改措施。

关于延长691路和692路运营时间问题，根据客流实际需求,目前691路、692路发往空港地铁站公交站的首末班时间分别为6:00、22:00，高峰时段运营间隔6-8分钟，平峰时段因客流不集中运营间隔平均10分钟，基本满足市民出行需求。晚平峰去往空港地铁站方向的客流相对平稳（21：00-22：00车辆满载率不足10%），目前691路、692路驶离空港地铁站公交站的末班时间为22：50，基本满足绝大多数市民出行需求。下一步公司将利用智能化设备加强客流调查，密切关注客流变化情况，根据乘客需求及时调整运营间隔，方便市民出行。

关于694路在兴宇路东七道站和裕岭嘉园站之间增加站点问题，因增加694路线路中途站点，涉及空港区域内部问题，公司将积极与空港地区相关部门沟通协商，共同进行调研，结合客流和道路条件决定是否增设站点。

如您对本答复意见有异议，可自收到本答复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向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提出申请，逾期不申请，本答复意见书即为该信访事项的终结性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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